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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壕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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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述词语分别具有以下含义： 

简称  全称或释义 

公司、发行人、

天壕环境 
指 

天壕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天壕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壕

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原平天然气 指 原平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兴县华盛 指 兴县华盛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保德海通 指 保德县海通燃气供应有限责任公司 

霸州华盛 指 霸州市华盛燃气有限公司，曾用名霸州市正茂燃气有限公司 

本所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中国、国家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指中国不包括中国的台

湾、香港和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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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壕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天壕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天壕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天壕环境”，依

上下文而定）与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

问合同》，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壕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中伦关于天壕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债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20 年 8 月 10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壕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向

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法

律意见书（一）》”），并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壕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

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二）》”）。 

2020 年 10 月 1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了《关于天壕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的问询问题清单》（以下简称“问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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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问询问题中要求发行人律师发表意见的事项，经本所律师审慎核查，现就

核查情况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壕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债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前述《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律师工作报告》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中未发表意见的事项，则以《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律师工作报告》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发

表的意见与前述《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和/或《律师工作报告》有差异的，或者《法律意见书》、《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或《律师工作报告》未披露

或未发表意见的，则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声明事项，除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说明外，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律师工作报告》所列声明事项一致，在此不再赘

述。 

除另有说明外，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用简称与《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律师工作报告》所使用简称一

致。 

本所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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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问询问题清单第 7 题：发行人取得特许经营权但未履行招投标程序，请发

行人说明：（1）被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或撤销特许经营的风险；（2）相关

说明函和访谈确认的效力。请保荐代表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 被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或撤销特许经营的风险 

原平天然气、兴县华盛、保德海通和霸州华盛未通过招标程序取得天然气（煤

层气）特许经营权，与《建设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

意见〉的通知》、《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山西省市政公用事业特许

经营管理条例》的相关要求并不一致。 

经本所律师与发行人问询，发行人说明特许经营权授予程序是由地方政府或

政府主管部门为主导进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特许经营准入模式上属于被动接

收方，在特许经营准入模式上没有选择权。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均未规定未经过招投标等竞争方式选择特许经营者将会导致

特许经营协议无效、被撤销或者特许经营权被取消的后果，且未规定被授予特许

经营权一方会因取得特许经营权未履行竞争性程序而受到行政处罚。 

同时，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已出具书面说明或接受访谈，对相关事宜进行了确

认： 

（1） 原平市人民政府、保德县人民政府分别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和 2020

年 4 月 21 日出具说明函，原平市人民政府及保德县人民政府确认，原平天然气、

保德海通特许经营权及特许经营合同正在履行中，均合法有效；原平市人民政府、

保德县人民政府未曾就特许经营权相关事宜，对该等公司进行行政处罚；在该等

公司如约履行特许经营合同的情况下，原平市人民政府、保德县人民政府不会就

特许经营权相关事宜对该等公司进行行政处罚或单方面终止（或中止）其项目之

特许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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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兴县人民政府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出具说明函，确认兴县华盛于 2008

年 10 月与兴县建设局签订《兴县燃气特许经营合同》以来，严格按照特许经营

合同所约定的权属进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履约期间，政府未曾发现兴县华盛有

违反合同约定的生产经营活动。如兴县华盛能按照特许经营合同，继续依法履行

约定，该特许经营合同期限不会改变，同时合同中约定的权属不变。 

（3） 就霸州华盛的特许经营权，本所律师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与霸州市

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根据访谈确认，霸州华盛现根据《霸州

市人民政府批复》（（2018）1 号）及特许经营合同合法有效拥有管道燃气特许经

营权，霸州市人民政府未曾就特许经营权相关事宜，对霸州华盛进行行政处罚；

在霸州华盛依法行使特许经营权的情况下，霸州市人民政府不会就特许经营权相

关事宜对霸州华盛进行行政处罚或单方面终止其项目之特许经营权。 

此外，《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和《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

营管理办法》等规则作为部门规章，亦不属于法律或行政法规。因此，发行人子

公司未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特许经营权，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

十二条的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 

基于上述，就发行人相关子公司的特许经营权的授权未履行招投标程序的问

题，《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均未规定未经过招投标等竞争方式选择特许经营者将会导致

特许经营协议无效、被撤销或者特许经营权被取消的后果，且未规定被授予特许

经营权一方会因取得特许经营权未履行竞争性程序而受到行政处罚。同时，主管

部门已分别出具说明函或通过访谈确认，在如约履行特许经营合同的情况下，政

府部门不会就特许经营权相关事宜进行行政处罚或单方面终止其特许经营权。因

此，在发行人子公司如约履行合同的情况下，被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或撤销特

许经营的风险较低。此外，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等文件中作为风险事项进行了

提示。 

（2） 相关说明函和访谈确认的效力 

《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规定“城市人民政府负责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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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域内特许经营权的授予工作。各城市市政公用行业主管部门由当地政府授权

代表城市政府负责特许经营的具体管理工作，并行使授权方相关权利，承担授权

方相关责任”；《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规定“直辖市、市、县人民政

府市政公用事业主管部门依据人民政府的授权，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市政公用事

业特许经营的具体实施”；《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规定“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授权有关部门或单位作为实施机构负责特许经营项目有关实

施工作，并明确具体授权范围”。根据前述规定，原平市人民政府、保德县人民

政府、兴县人民政府、霸州市人民政府均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有权授予或

通过其授权的部门或单位授予其行政区域内的特许经营权。 

同时，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授权文件及特许经营合同，原平市人民政府、保德

县人民政府、兴县人民政府、霸州市人民政府及其授权的主管部门也是发行人子

公司特许经营权的实际授权方：原平市人民政府于 2004 年 1 月 2 日下发关于授

权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专营天然气（煤层气）资源的通知》（原政发〔2004〕2

号），原平市人民政府承诺原平天然气享有原平市天然气开发、生产经营的对外

专营权；兴县人民政府于 2008 年 10 月 15 日下发的《兴县人民政府关于授权华

盛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专营天然气（煤层气）资源的通知》（兴政发〔2008〕28 号），

兴县人民政府承诺兴县华盛为兴县境内唯一的管道天然气（煤层气）建设、经营

企业；保德县人民政府于 2008 年 10 月 8 日下发《保德县人民政府关于授权保德

县海通燃气供应有限责任公司专营天然气（煤层气）资源的通知》（保政发〔2008〕

66 号），保德县人民政府承诺保德海通享有保德县天然气（煤层气）开发、生产

经营的对外专营权；霸州建设局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出具《关于进一步明确管道

燃气特许经营范围的通知》（霸建[2017]62 号），授予霸州华盛区域性经营管道燃

气特许经营权，具体包括津霸经济开发区（除该区域霸州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

司现有供气管道及用气企业之外的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霸州市人民政府于

2018 年 1 月 8 日出具《霸州市人民政府批复》（（2018）1 号），同意将樊李杨村、

张家堡村的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纳入霸州华盛特许经营范围。 

基于前述，原平市人民政府、保德县人民政府、兴县人民政府、霸州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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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有权授予特许经营权的主管部门、及发行人子公司特许经营权的实际授权

方。相关说明函和访谈确认由前述实际授权主体出具，且内容为该等授权主体自

身作出的授权行为的说明，具有确认发行人子公司相关特许经营权情况的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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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壕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债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 责 人：____________________ 

                 张学兵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熊  川 

 

              ___________________ 

                    刘新辉 

 

              ___________________ 

                    卞嘉虹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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